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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9-044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报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公司控股孙公司无锡宏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诚

公司”）诉讼事项基本情况如下： 

天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集团”）、无锡市天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房地产公司”）、无锡天诚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诚混凝土公司”）均系赵建忠所实际控制的企业。其中天诚房地产公司原系

宏诚公司 48%的股东（另外 52%的股权由公司持有），赵建忠因 48%股权的持有

而担任宏诚公司总经理职务（董事长由公司委派人员担任）。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赵建忠及其实际控制的天诚集团、天诚房地产公司、

天诚混凝土公司陆续向李兴泉、钱美珍借款 1,935 万元、4,000 万元、5,000 万元，

合计 10,935 万元。因未能及时还款，李兴泉、钱美珍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4 月、2014 年 7 月就上述借款向法院起诉，随后诉讼各方进行调解。李兴泉、

钱美珍在调解后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申请执

行。 

2014 年 9 月 23 日，赵建忠指使其员工谢强林伪造宏诚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

人印鉴，在宏诚公司未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上述伪造的宏诚公司公章，伪造两份

《执行保证函》，对上述三起执行案件进行担保。经无锡公安立案侦查，查清了

谢强林在赵建忠的授意下伪造宏诚公司印章并使用的事实。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19 年 1 月 14 日，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谢强林伪造公司印章罪成立，

谢强林被判处相关刑罚。 

2017 年 8 月，宏诚公司接到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江法院”）

相关执行裁定，将宏诚公司追加为上述三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宏诚公司立即

和吴江法院取得联系，询问追加原因，吴江法院称苏州中院于 2017 年 7 月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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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泉、钱美珍与赵建忠、天诚房地产公司等上述三起案件指定给该基层法院执

行，并随案移交了上述两份《执行保证函》复印件，吴江法院以此为由将宏诚公

司追加为被执行人。 

宏诚公司随即向苏州中院和吴江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8 年 4 月 27 日，吴

江法院做出继续追加宏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新裁定。 

宏诚公司不服而向苏州中院提出复议。该案件在 2018 年 8 月 25 日苏州中院

做出（2018）苏 05 执复 87 号、（2018）苏 05 执复 88 号、（2018）苏 05 执复 89

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不论该执行担保是否成立，该情形并不符合法律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所规定的

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执行法院仅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执行担保追加宏诚公

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故裁定撤销吴江法院（2017）苏 0509 执监 2

号执行裁定，并驳回钱美珍、李兴泉追加宏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 

后经申请人钱美珍、李兴泉申请恢复执行，吴江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做

出（2018）苏 0509 执恢 935 号执行裁定书、（2018）苏 0509 执恢 881 号执、（2018）

苏 0509 执恢 934 号执，裁定如下：保证人无锡宏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保证

责任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钱美珍、李兴泉清偿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宏诚公司再次向苏州中院提出执行复议。2019 年 1 月 22 日，苏州中院出具

（2018）苏 05 执复 160 号、（2018）苏 05 执复 161 号、（2018）苏 05 执复 162

号执行裁定书，维持吴江法院执行宏诚公司的裁定，宏诚公司成为上述三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因执行法院尚未告知执行的金额，故按照三起案件的申请标准

估算，金额约为 2.61 亿元。 

2019 年 2 月 18 日，宏诚公司不服苏州中院上述裁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出申诉。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宏诚公司收到江苏高院(2019)苏执监 61 号、(2019)苏执监 62 号、(2019)

苏执监 63 号执行裁定书。江苏高院认为：本案涉及宏诚公司是否构成执行担保

以及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本案中，赵建忠提交的执行保证函能否代表宏诚公

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不清，应发回苏州中院重新审查。法院裁定如下： 

1、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5 执复 160 号、（2018）苏

05 执复 161 号、（2018）苏 05 执复 162 号执行裁定； 

2、发回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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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终审判决为准。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切实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高院(2019)苏执监 61 号、(2019)苏执监 62 号、(2019)苏执监 63 号执

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4 日 

 

 

 


